

揭西县促进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规范
特色发展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关于促进民办教育规范特色发展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13〕27号)、《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粤教基函〔2022〕32号 )、《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广东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扶持和管理办法〉的通知》(粤教基〔2022〕21号)等文件有关要求,为促进我县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改善办园条件,全力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优质安全发展, 力争在2026年成功创建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并通过国家评估认定,特对促进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规范特色发展提出如下暂行办法。
一、规范管理原则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公益性、普惠性发展方向,坚持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方针，动员社会资源投资民办学前教育，通过奖补管理条例等扶持政策的实施,鼓励、引导我县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向社会提供优质的普惠性服务,促进我县学前教育健康发展。
二、明确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定义
[bookmark: _GoBack]根据《广东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扶持和管理办法》，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系指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具有办园资质、面向大众、收费合理、办园规范、质量有保障的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按照非营利性为目的、面向大众、收费较低、办园规范、质量稳定的要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应同时具备以下六个条件:
(一)办园条件合格。根据《幼儿园建设标准》,2017年后规划设计的幼儿园须全部达标:幼儿园主体建筑生均建筑面积≧ 10.44平方米,幼儿活动用房生均建筑面积≧8.17平方米, 室外游戏场地生均面积≧4平方米。2017年以前规划设计的幼儿园要通过改扩建或减招等措施达标。
(二)招生行为规范。按规定实行每年秋季招生,严格审核、备案、公示制度。严格按要求招收年满3至5周岁的幼儿;严格执行《幼儿园工作规程》班额要求,小班(3周岁)25人,中班(4周岁)30人,大班(5周岁)35人,混龄班30人。
(三)教职工配足配齐。根据《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 (暂行 )》配足配齐“两教一保”。专任教师总数与在园幼儿总数之比不低于1:15,教职工与幼儿比不低于1:7,保教人员与幼儿比不低于1:9。各类人员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按要求开展培训及管理工作。
(四)教师管理制度严格。园长、专任教师均须持证上岗,教师持证率达到100%、大专以上学历90%以上。加强教师专业能力建设,建立园长、专任教师定期培训和全员轮训制度。健全幼儿园教师违反师德行为的惩处机制，把师德考评摆在教师考核的首位，对师德失范行为实行“零容忍”。
(五)教职工待遇保障到位。幼儿园依法与教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教师聘用合同),须按时足额发放教职工工资,依法依规足额足项为教职工缴纳“五险一金”。全园教职工工资支出总额占当年保教费收入比例不低于60%。全体教职工最低应发工资不低于当年全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个人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缴交部分均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县域最低工资标准的5%。
(六)科学保教落实到位。按照教育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等要求,根据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创设丰富、适宜的教育环境,合理安排幼儿一日生活,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科学开展保育教育活动,无“小学化”倾向。
三、扶持促进政策
(一)生均补助政策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学前教育生均经费省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科教〔2023〕204号)要求,从2024年起,全县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最低标准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生均经费补助标准提高至每生每年600元。
(二)创建"双普"县扶持政策
在 “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创建期间，县成立创建评估督导组 , 重点围绕民办园“教师配置”(包括专任教师 100%持证)、“教职工‘五险一金’全覆盖”及“园舍面积”达标情况等开展评估督导工作，所有督导评估指标达标的民办幼儿园对各幼儿园按专任教师和园长人数每人每月给予一定金额奖励。
四、日常监督管理
(一) 建立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帮扶机制
建立公、民办幼儿园结对帮扶制度, 由县教育局从公办幼儿园专业教师中挑选骨干教师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帮扶指导,县直公办幼儿园至少结对帮扶一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建立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园长及教师到公办幼儿园跟班学习制度,将民办幼儿园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提升列入幼儿教师培训计划,民办幼儿园教师的职称评审、评优评先、师资培训、教科研项目申报、评估指导等与公办教师享受同等待遇。
(二) 落实公共财政的扶持优惠政策
对符合相关规定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规定收费标准内收取的保育费、教育费免征增值税, 落实土地、建设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县教育局负责对普惠性幼儿园扶持奖补经费进行监管, 指导普惠性幼儿园科学合理使用扶持奖补经费,不得将奖补经费用于清偿债务、回报举办者、支付捐款、赞助投资、缴交罚款等其他用途。普惠性幼儿园须每年按规定向县教育局提交普惠性幼儿园奖补经费使用计划及总结,开展绩效考评,保障经费使用效益。
 (三)强化办学管理与绩效考评
县教育局制定揭西县普惠性幼儿园认定、年度绩效考评和年检方案,于每年对普惠性幼儿园进行绩效考评,并与民办幼儿园年检结合统一组织实施,考评结果作为下一学年度普惠性幼儿园是否认定和补助标准调整的重要依据。
五、其他事项
本工作通知实施的具体补助标准将参考省市相关方案予以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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